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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所涉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42,844,230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42,844,230 42,844,230 2024年6月12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5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所涉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42,844,23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8）。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为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资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1）。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公示期已满45天，公示

期间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议案提出异议， 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要求。

二、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的原因

公司推出激励计划的目的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核心骨

干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鉴于公司经营所面临的内外部

环境与制定本激励计划时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预期无法达到本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继续实

施本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拟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同时一并终止与本激励计划配套

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文件。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本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考核年度为2022一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

核一次，将根据各考核年度业绩目标总达成率（P）的完成情况，确认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年度能否解除限售及

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的比例（M）。 具体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图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较2021年业绩基数的

净利润目标增长率

较2021年业绩基数的

营业收入目标增长率

乘用车销量目标值

（万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 160% 150% 7.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 360% 300% 11.8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4年 500% 450% 18.00

分指标权重 - 40% 30% 30%

分指标达成率

分指标达成率=当年度分指标实际达成值/分指标目标值

①当各年度分指标达成率≥120%时，分指标达成率=120%；

②当各年度分指标达成率≥80%且＜120%时，分指标达成率=实际达成值/目标值；

③当各年度分指标达成率＜80%时，分指标达成率=0

各年度业绩目标

总达成率（P）

P=∑（分指标达成率×分指标权重）

考核指标

各年度业绩目标

达成结果

各年度公司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M）

各年度业绩目标

达成率（P）

P≥100% M=100%

80%≤P〈100% M=P

P〈80% M=0

注：1.上述“净利润”“营业收入”“乘用车销量” 均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

数据为计算依据。

2.�上述“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当期正在实施的公司所有股权激励

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2）公司未满足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21.22万元，营业收入676,834.24万元，乘用车销量4.23万辆，本期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目标未能达标，相应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为0。

鉴于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能达标，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0，所涉21,422,115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3）公司拟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2024年1-3月产销快报数据， 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累计销售汽车11,958辆， 仅完成

2024年乘用车销量目标值的6.64%，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相差较大。 同

时因乘用车销量情况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预计2024年度经乘用车销量、营业收入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计算所得业绩目标总达成率P低于80%，无法达到本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拟终止实

施本激励计划。

鉴于公司拟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剩余21,422,115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股票为公司根据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42,844,230股，

占公司本激励计划实际授出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9.90%，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94%。

3.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不达标所涉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58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因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所涉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剩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2.58元/股，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所涉金额约为11,161万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 合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股） 4,521,100,071 0 4,521,100,071

有限售条件股份（股） 42,844,230 -42,844,230 0

总计（股） 4,563,944,301 -42,844,230 4,521,100,071

注：具体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

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

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 公司就本次终止和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终止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以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尚需就本

次终止和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股份注销和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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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07,174,70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96,175,5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10,999,1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10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9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航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王树海先生、独立董事刘怀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栾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汤琦先生出席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股东大会；

4、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4,552,845 99.4707 11,455,509 0.5216 167,152 0.0077

H股 172,359,765 81.6874 37,869,682 17.9478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356,912,610 97.9120 49,325,191 2.0491 936,902 0.0389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5,773,599 99.9816 234,755 0.0106 167,152 0.0078

H股 209,451,822 99.2666 777,625 0.3685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405,225,421 99.9190 1,012,380 0.0421 936,902 0.0389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5,773,599 99.9816 234,755 0.0106 167,152 0.0078

H股 209,451,822 99.2666 777,625 0.3685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405,225,421 99.9190 1,012,380 0.0421 936,902 0.0389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5,774,599 99.9817 234,755 0.0106 166,152 0.0077

H股 209,451,822 99.2666 777,625 0.3685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405,226,421 99.9191 1,012,380 0.0421 935,902 0.038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130,606 99.9979 24,500 0.0011 20,400 0.0010

H股 210,469,947 99.7492 101,250 0.048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406,600,553 99.9761 125,750 0.0052 448,400 0.0186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5,774,599 99.9817 214,355 0.0097 186,552 0.0086

H股 209,451,822 99.2666 777,625 0.3685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405,226,421 99.9191 991,980 0.0412 956,302 0.0397

7、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148,106 99.9987 7,000 0.0003 20,400 0.0010

H股 210,571,197 99.7972 0 0.000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406,719,303 99.9811 7,000 0.0003 448,400 0.018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129,606 99.9979 24,500 0.0011 21,400 0.0010

H股 210,469,947 99.7492 101,250 0.048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406,599,553 99.9761 125,750 0.0052 449,400 0.018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5,773,599 99.9816 214,355 0.0097 187,552 0.0087

H股 209,553,072 99.3146 676,375 0.3206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405,326,671 99.9232 890,730 0.0370 957,302 0.039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暨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5,791,099 99.9824 196,855 0.0089 187,552 0.0087

H股 209,553,072 99.3146 676,375 0.3206 769,750 0.3648

普通股合计： 2,405,344,171 99.9240 873,230 0.0363 957,302 0.039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147,106 99.9987 7,000 0.0003 21,400 0.0010

H股 210,571,197 99.7972 0 0.000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406,718,303 99.9810 7,000 0.0003 449,400 0.0187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366,222 99.8720 2,788,879 0.1269 20,405 0.0011

H股 202,460,433 95.9532 8,110,764 3.844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395,826,655 99.5286 10,899,643 0.4528 448,405 0.0186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4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128,379 99.9978 25,727 0.0011 21,400 0.0011

H股 210,571,197 99.7972 0 0.000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406,699,576 99.9803 25,727 0.0011 449,400 0.0187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4年度黄金租赁与套期保值组合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130,606 99.9979 24,500 0.0011 20,400 0.0010

H股 210,571,197 99.7972 0 0.0000 428,000 0.2028

普通股合计： 2,406,701,803 99.9804 24,500 0.0010 448,400 0.0186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7,751,164 98.2503 38,423,342 1.7495 1,000 0.0002

H股 55,890,416 26.4884 154,561,031 73.2520 547,750 0.2596

普通股合计： 2,213,641,580 91.9602 192,984,373 8.0170 548,750 0.022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564,069,2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27,81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04,264,946 99.9865 7,000 0.0034 20,400 0.0101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50,813,823 99.9862 7,000 0.013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53,451,123 99.9867 0 0.0000 20,400 0.013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7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632,078,855 99.9956 7,000 0.0011 20,400 0.0033

8

《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32,060,355 99.9927 24,500 0.0038 21,400 0.0035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议

案》

631,704,348 99.9364 214,355 0.0339 187,552 0.0297

11

《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

案》

632,077,855 99.9955 7,000 0.0011 21,400 0.0034

12

《关于2024年度公司为

香港子公司提供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案》

629,296,971 99.5555 2,788,879 0.4412 20,405 0.0033

13

《关于公司开展2024年

度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

议案》

632,059,128 99.9925 25,727 0.0040 21,400 0.0035

14

《关于公司开展2024年

度黄金租赁与套期保值

组合业务的议案》

632,061,355 99.9928 24,500 0.0038 20,400 0.00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5《关于公司发行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为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丽、王丽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3153

证券简称：上海建科 公告编号：

2024-022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 2024/6/14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3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9,861,10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4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8,366,665.4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 2024/6/14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新控

股（上海）有限公司、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元。 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2元；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 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元。

（2）对于持有公司A股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

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10%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16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普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

（5）对于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A股普通股的股

东（含限售和流通），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具体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1565960

特此公告。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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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76元/股（含）

● 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4年6月14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7,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价格上限调整的依据

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即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4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8,366,665.44元（含税），详见公司于同日

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

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回购价格上限的调整

本次拟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76元/股，调整方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23-0.24）/(1+0)=22.76�元/股。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7,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为307.56万股至527.24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0.75%至1.29%。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信息披露

2024/6/7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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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润达转债”

202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14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6月17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6月17日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润达转债” 或“本期债券” ）将于2024年6月17日开始支付自2023年6月17日至2024年

6月16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的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名称：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润达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588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55,000万元

（六）发行数量：5,500,000手（550,000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八）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即2020年6月17日至

2026年6月16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A�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

B�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

度。

C�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D�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2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年12月23日至2026年6月1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3.36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

自2021年7月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2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7月18日

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10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润达转债” 评级结果

为“AA” 。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十五）担保事项：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无担保。

（十六）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本次付息为“润达转债” 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6月

17日至2024年6月16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50%（含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14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6月17日

（三）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6月17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4年6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润达转债”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20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

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

币1.50元（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21年11月22日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34号）等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于持有

本期债券的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兑息金额派发利息，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

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

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联系人：张胜、胡琳杨

联系电话：021-68826802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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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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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7,678,31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7,678,31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7日。（因2024年6月16日为非交易日，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至

2024年6月1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4月27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99号），同意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科汇股份”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170,000股，并于2021年

6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后总股本为104,67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3,278,64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1,391,352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科汇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2名，分别为山东科汇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徐丙垠，对应的限售股数量合计为37,678,315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35.9972%，限售期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将于2024年6月17日起上市流通（因2024年6月16日为非交易日，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

至2024年6月17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科汇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科汇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

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控股股东山东科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在本公

司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

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发

行人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应做相应调整。

（4）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

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5）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

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

2.�实际控制人徐丙垠及其一致行动人徐炳文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

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

调整后的发行价。

（3）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发行人

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应做相应调整。

（4）在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本人将及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申报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并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6个月内，承诺仍将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6）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

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

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科汇股份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

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科汇股份已就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进行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对科汇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7,678,315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7日。

（三）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股数（股）

剩余限售

股数（股）

1 山东科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8,323,315 27.0596% 28,323,315 0

2 徐丙垠 9,355,000 8.9376% 9,355,000 0

合计 37,678,315 35.9972% 37,678,315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7,678,315 36

合计 37,678,315 -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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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宁波中百 公告编号：临

2024-028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2024/6/14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16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4,319,91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067,193.1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2024/6/14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85元。 根据相关通知的规定，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5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后的当月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相关规定，按10%

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765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76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

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8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7367060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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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699号公司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1,302,9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54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熊旭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洪余和先生、董事刘元魁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参加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何骥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黄苏锦先生、副总经理龙江先生、副总经理吴

荣高先生、总工程师彭学华先生、财务总监李仕民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92,960 99.9971 10,000 0.002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92,960 99.9971 10,000 0.002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92,960 99.9971 10,000 0.002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014,260 99.9178 288,700 0.082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84,260 99.9946 18,700 0.005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92,960 99.9971 10,000 0.002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陆明 351,282,566 99.994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31,761,5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3,018,9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6,503,696 99.7132 18,700 0.2868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88,096 93.9047 18,700 6.095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6,215,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5,994,688 99.8832 18,700 0.1168 0 0.0000

7.01 陆明 15,992,994 99.8726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6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7.01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5、议案7及其子议案，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中明、傅怡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